调整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宣传资料

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，发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求的调节作用，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有利于促进供水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的健康发展，经成本公开、成本监审和召开价格听证会，市政府六届三十四常务会议同意，从2015年3月1日的用水量起，调整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标准。

一、政策依据
省政府办公厅《印发省物价局等部门<关于四川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费收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《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。

二、调整理由

一是国家政策要求加快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改革步伐，建立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。二是国家提高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。三是市城区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偏低。四是现行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管理工作中一些矛盾亟待疏导，如城市供水经营成本和污水处理成本增加，供水企业管网建设投入严重不足，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用水量基数偏低，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未实现工商同价等。

三、调整后的市城区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标准

（一）城市供水价格

（一）将工业用水、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用水合并为非居民生活用水，实行工商用水同价。

（二）将居民生活阶梯式水价第一阶梯用水量基数，每户每月调整为0-15立方米，第二阶梯调整为16-20立方米，第三阶梯调整为21立方米以上。

（三）对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分两步调整到位。第一步，居民生活合表户水价调整为1.65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生活用水调整为2.32元/立方米，大工业用水（月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，含本数）调整为1.76元/立方米，特种行业用水调整为3.97元/立方米。第二步，居民生活合表户水价调整为1.98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生活用水调整为2.63元/立方米，大工业用水调整为2.17元/立方米，特种行业用水调整为4.43元/立方米。

（二）污水处理收费标准
对污水处理收费标准一步调整到位。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0.65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生活用水调整为1.38元/立方米，大工业用水调整为1.20元/立方米，特种行业用水调整为1.94元/立方米。

四、对“低保户”家庭实行优惠

对市城区供水用户中的“低保户”家庭实行价格优惠，每户每年免费用水30立方米，按调整后的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（含污水处理费）实行“先收后返”，原有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优惠政策废止。

五、执行时间

市城区城市供水价格第一步调整自2015年3月1日的用水量起执行，第二步调整时间待2017年研究后执行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自2015年3月1日的用水量起执行。

六、调整后与全省各市水平比较

本次第二步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后，与全省18市比较，仍然属于中等水平。居民合表户综合水价（含污水处理费）、合表户水价在全省18市中均顺数第8位；居民生活污水处理收费在全省18市中顺数第9位。

七、调整后对居民生活的影响

经调查，2012年居民月平均用水量为10.2立方米。本次居民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收费两项综合平均调增0.76元/立方米，每户月均增加支出约7.75元。对“低保户”家庭，由于实行了免费用水优惠政策，每户月均优惠6.33元，如按平均用水量10.2立方米计算，每户月均增加支出1.42元；如按用水量6立方米计算，每户月均减少支出1.77元。

八、水价计算方法

如是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居民用户，某月用水量为26立方米，本月应交水费的计算方法为：15×2.53+5×3.46+6×6.28=92.93元。如是实行合表户的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水价的其他用户，应交水费的计算方法为：用水量×2.63=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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